关于同意“浍河二桥”更名为“胜利路浍河桥”的批复

固镇县农村公路管理服务中心：
你单位关于“浍河二桥”更名为“胜利路浍河桥”的请示收悉。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一、原则同意更名
为规范地名管理，提升城市文化形象，优化公共服务，满足群众出行导航、物流配送等实际需求，同意将“浍河二桥”更名为“胜利路浍河桥”。
二、明确更名依据
该更名方案符合《地名管理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遵循“连接道路名+主地名（河流/区域）”的规范命名原则，能够准确反映桥梁的地理位置及交通功能，有效解决原数字命名指位模糊的弊端。
三、工作要求
请你单位接此批复后，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及时做好桥梁更名的后续工作：
1.完善标志标识：按照国家标准《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》要求，及时更新桥梁桥名牌、沿线交通指示牌等相关标识信息，确保新名称清晰醒目、规范统一。
2.做好信息衔接：主动与县民政、公安、自然资源规划等部门沟通协调，同步对接主流电子导航平台，确保桥梁更名信息在各类数据库、导航系统中的准确变更与无缝衔接，保障群众出行便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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